[bookmark: _Hlk208178260]上海市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
   人社派告字〔     〕第           号（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申请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住所地址：                                          
单位业务联系人
单位业务联系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委托代理人
代理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名称：                                       
行政审批机关（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人社部门联系人姓名：                                 
人社部门联系方式：                                   


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2025年1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3号）；
（二）《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三）《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2025年1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
（四）《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及附件《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
（五）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及附件2《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证照分离”改革力度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43号）；
（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的实施方案》（沪府规〔2021〕7号）及附件2《上海市“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2021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33号）
（九）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实行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告知承诺的试点办法》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34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不实行认缴登记制；
（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1份，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为格式文本，申请人可以在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格式文本）；
（二）公司章程（1份，申请人提交的公司章程应当与申请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新办理备案的公司章程相一致）；
（三）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1份，新筹建公司需要提交，验资报告的实收资本应当与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相一致）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1份，已成立公司需要提交，财务审计报告的实收资本应当与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相一致），上述材料的形式和内容，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相关规定；
（四）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有明确委托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和期限，并由申请人签章。申请人可以在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格式文本。
四、现场核查时间与核查内容
行政审批机关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60日内（经行政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90日内）将对下列内容进行核查：
（一）申请人的注册资本是否不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二）申请人的注册资本是否不实行认缴登记制；
（三）申请人是否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四）申请人是否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本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和告知承诺书约定的申请材料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的，本行政审批机关能够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自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六、违诺责任
（一）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事后核查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记入申请人、被审批人的诚信档案，并依法将相关信息归集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二）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事后核查中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要求其限期整改。被审批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
1、因被审批人拒不配合告知承诺事后核查，行政审批机关无法核实被审批人承诺内容的;
2、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要求被审批人限期整改，被审批人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
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发现被审批人具有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的，可以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三）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被行政审批机关记入诚信档案或归集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之日起3年内，且尚未完成修复前，将不得适用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方式。
（四）行政审批机关发现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审批决定的被审批人不具备原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经公告后依法注销其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
七、承诺内容
申请人自愿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并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能够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配合行政审批机关进行事后核查；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七）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行政审批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上海市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
×人社派告字〔××××〕第×××××号（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申请人
单位名称：     上海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住所地址：   ××区××街道××路××弄××号       
单位业务联系人
单位业务联系人：        ×××                      
身份证件号码： ××××××××××××××××××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区××街道××路××弄××号      
委托代理人
代理人：                ×××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            
所在单位名称：   上海市××××××××公司         
行政审批机关（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上海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人社部门联系人姓名：     ×××                     
人社部门联系方式：      ××××××××            


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2025年1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3号）；
（二）《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三）《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2025年1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
（四）《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及附件《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
（五）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及附件2《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证照分离”改革力度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43号）；
（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的实施方案》（沪府规〔2021〕7号）及附件2《上海市“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2021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33号）
（九）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实行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告知承诺的试点办法》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34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不实行认缴登记制；
（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1份，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为格式文本，申请人可以在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格式文本）；
（二）公司章程（1份，申请人提交的公司章程应当与申请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新办理备案的公司章程相一致）；
（三）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1份，新筹建公司需要提交，验资报告的实收资本应当与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相一致）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1份，已成立公司需要提交，财务审计报告的实收资本应当与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相一致），上述材料的形式和内容，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相关规定；
（四）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有明确委托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和期限，并由申请人签章。申请人可以在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格式文本。
四、现场核查时间与核查内容
行政审批机关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60日内（经行政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90日内）将对下列内容进行核查：
（一）申请人的注册资本是否不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二）申请人的注册资本是否不实行认缴登记制；
（三）申请人是否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四）申请人是否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本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和告知承诺书约定的申请材料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的，本行政审批机关能够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自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六、违诺责任
（一）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事后核查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记入申请人、被审批人的诚信档案，并依法将相关信息归集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二）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事后核查中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要求其限期整改。被审批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
1、因被审批人拒不配合告知承诺事后核查，行政审批机关无法核实被审批人承诺内容的;
2、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要求被审批人限期整改，被审批人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
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发现被审批人具有上述第1项、第2项情形的，可以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三）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被行政审批机关记入诚信档案或归集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之日起3年内，且尚未完成修复前，将不得适用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方式。
（四）行政审批机关发现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审批决定的被审批人不具备原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经公告后依法注销其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
七、承诺内容
申请人自愿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并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能够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配合行政审批机关进行事后核查；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七）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image: 男子的脸部特写与配字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签名盖章）
                        ××××年××月××日


（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行政审批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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